
受试探而不犯罪
经文：来4:15; 太6:13

引言：

试探就是考验，或考试。经过考验或试探，就能显出人的好坏。

一．试验的种类

1.信仰上的。

2.工作上的。

3.学业上的。

4.生活上的。传道人一生中一直不断的受试探，那就是生活上的。

二．传道人生活上的试探

1.品格的。

a. 自私与牺牲。

b. 宽大与狭窄。

c. 利人与利己。

d. 饶恕与结冤。

e. 自义与谦卑。

f. 正直与歪邪。

g. 诚实与虚谎。

h. 名誉与荣辱。

2.钱财的。

a. 公私分清。

b. 贿赂性的。

c. 义财与不义的财。

d. 经手的。

e. 意外的。

3.男女的。

a. 内心的意念。

b. 接触的态度。

c. 言谈中的分寸。

d. 拒绝不应有的思想。

三．主所受的试探

我们叹息受试探的沉重，担当不起。但主是：

1.凡事受试探。

2.在单独时（在旷野时）受试探。

3.在成功时受试探。众人拥祂为王(约6章)。

4.在工作无效时(太11章)。

5.在完成救恩时。

6.在审判时。

7.在十架时。人叫祂下来。

四．主如何胜试探

1.祷告靠圣灵的能力(太4:1)。

2.用经上的话抵挡(太4:4,7,10)。

3.次次小心，认清并立加拒绝。

4.完全交托，仰望父的保守(约10:29; 帖前5:23-24)。

5.等候父的开路(林前10:13)。



结论：

主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但祂得胜了。这是我们当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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